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情况的公示

[bookmark: B0003]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生态环境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明确我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有关收费问题的通知》（内财税〔2023〕1378号）文件要求：“从2024年1月1日起，我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全部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阿荣旗发改委于2023年12月31日下发了《关于阿荣旗城市垃圾处理收费标准的批复》(阿发改价字发[2023〕1号)，文件确定了收费标准，并要求从2024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现将具体情况公示如下：
一、收费范围及对象
那吉镇城区范围内的居民、机关企事业单位（不含学校、幼儿园、部队）、社会团体、经营服务性单位等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
二、收费标准
1、市场:固定摊位10.00元/摊位.月;流动摊位1.00元/摊位.日(包含批发市场、工业品市场、农贸市场、露天市场、早市、夜市等，摊位长度按每个1米计算)。
2、超市、鲜活副食品店、水果蔬菜店、生资等商铺:0.6元/平方米.月(按经营面积计收)。
3、照相馆、打字复印社、咨询、中介公司、电器维修等服务类商户:0.25元/平方米.月(按经营面积计收)。
4、餐饮业:0.8元/平方米.月(按经营面积计收，具有餐饮、住宿综合功能的，分类计算，合并收取)。
5、百货、建材等大型商业网点:0.3元/平方米.月(经营面积>1000平方米)。
6、娱乐业、洗浴、健身、培训机构等:0.3元/平方米.月(按经营面积计收，具有餐饮、住宿综合功能的，分类计算，合并收取)。
7、宾馆、旅店、招待所:3元/床.月。（5-9月旺季按总床位100%收取；其他时间按总床位50%收取）
8、居民(含暂住人口):3元/户.月(残疾人、军烈属及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和国家抚恤的居民家庭，持有关手续免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9、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不含学校、幼儿园、部队）:1.2元/人.月(在职职工<含临时聘用人员>;残疾人办企业减半收取)。
10、代运生活垃圾:40元/吨。
11、代运建筑垃圾:20元/吨。
12、建筑垃圾处理:5元/吨。
13、生活垃圾处理:10元/吨。
三、收费方式
按照有利于提高收缴率，降低收取成本，方便交费的原则，采取委托代收和直接收取的方式进行收费。
四、违法处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7号《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
五、 其他说明
（一）改善城市环境卫生是每一个公民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坚持“污染者付费”原则，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和个人均应按照规定缴纳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
[bookmark: _GoBack]（二）各用户一旦发现违反生活垃圾费收费管理行为和服务质量问题，可以向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投诉。投诉电话：13804704163。
特此公告。
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202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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